泰安市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安全和服务
评价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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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条  为加强全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理，规范城市公共供水
企业安全和服务行为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，根据《供水条例》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《山东省城市公共供水服务规范》《泰安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供水企
业（以下简称“供水企业”）。
第三条 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供水企业安全
和服务评价工作，具体工作由泰安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实施。
第四条  供水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
（一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。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，安全生产投入，安全教育培训，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，隐患排查治理，应急管理体系完善，外包单位安全管理，供水设施检修作业安全等情况。
（二）水质安全方面。管网末梢水水质，督促指导二次供水管理单位清洗消毒等情况。
（三）稳定供应方面。不间断供水，水压水量，计划性、突发性停水报备告知，抢险抢修，限时修复，停水应急供应等情况。 
（四）服务机制方面。加强服务考核，优化服务流程，充实服务力量，落实网格服务，规范外包服务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定期听取、研究服务工作等情况。
（五）服务效能方面。接诉即办，12345热线办理，企业自有热线办理，信访舆情处置，群众满意度；户表改造，直收到户，居民二供设施移交；合规收费，个性化服务明码标价；水费及时告知，抄表及时率、准确率，减少抄表不及时、表后漏水引发水费纠纷等情况。
第五条  供水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不单独组织检查，不增加企业负担。直接调取、运用评价周期内的安全和服务工作方面检查结果、事故认定结论和统计数据等，条块结合、部门联动，对日常工作进行记实评价。结果和数据来源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一）国家、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检查结果、事故认定结论等。
（二）卫健部门组织开展的水质监测结果，供水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水质检测结果。
（三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承办量。
（四）信访部门信访件交办数量。
（五）媒体曝光问题数量。
第六条  供水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实行百分制评分，同时设置扣分项和加分项。
（一）市、县级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每处扣2分，一般安全隐患每处扣0.5分；国家和省级层面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每处扣4分，一般安全隐患每处扣1分。
（二）市、县级层面的水质监测、检查，每项不合格指标扣2分；省级层面的水质监测、检查，每项不合格指标扣3分；国家级层面的水质监测、检查，每项不合格指标扣4分。
（三）行政处罚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警告处罚每起扣2分，罚款处罚每起扣4分。
（四）信访。反映到市、县级的每件扣0.5分，反映到省级的每件扣2分，反映到国家级的每件扣4分。引发到市级及以上集体访的扣4分。
（五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承办量。较上年增长的给予减分：增幅5%及以下的扣5分，增幅5%—10%（含）扣10分，增幅10%—20%（含）扣15分，增幅20%以上的扣20分；较上年下降的给予加分：降幅5%及以下的加5分，降幅5%—10%（含）加8分，降幅10%—20%（含）加10分，20%以上的加12分。
（六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《一周热点》。每通报一起，扣2分。
（七）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《网络热点和舆情通报》。每通报一起，扣4分。
（八）工作受到县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，每起扣1分；受到市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，每起扣2分；受到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，每起扣4分。
（九）工作被媒体曝光的，每起扣1分；被媒体问政的，每起扣4分。
（十）发生1万户（含）以上3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水24小时（含）以上的，每起扣8分。
（十一）推进户表改造工作给予加分。户表改造率与上年度比较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加2分。
（十二）推进智能水表更换给予加分。智能水表更换率与上年度比较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加2分。
（十三）推进居民二供设施接管工作给予加分。每接管一处加3分。
第七条  供水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不合格：
（一）因供水企业原因，发生水质安全事故的。
（二）发生责任生产安全事故的；迟报、谎报或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被发现重大隐患且限期内未整改完成的。
（三）发生3万户（含）以上居民连续停水24小时（含）以上的。
（四）出现重大信访、舆情事件，社会影响恶劣的。
第八条  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评价周期，次年3月底前出具上一个评价周期评价结果。评价结果分为“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”三个等级。综合得分85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，60分（含）至84分（含）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（一）安全和服务评价结果形成专报，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。
（二）当年评价结果不合格的供水企业，由供水主管部门和上级管理单位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第九条  本细则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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